
山 西 省 教 育 厅

晋教人函〔2019〕68 号

山西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19 年

山西省学术技术带头人选拔推荐工作的通知

各高等学校，厅直有关单位：

按照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关于开展 2019 年山

西省学术技术带头人选拔推荐工作的通知》（晋人社厅函〔2019〕

1128 号）要求，现就 2019 年选拔推荐山西省学术技术带头人

有关工作通知如下:

一、推荐对象

各学校、单位在职的专业技术人才。要紧紧围绕我省重大

战略、重大科技项目、重大工程，重点选拔我省“三大目标”急

需的人才以及在教育、卫生、哲学、社会科学、宣传文化等行

业取得突出业绩的优秀专业技术人才。

二、选拔条件

省教育厅推荐名额 30 名。要求热爱祖国，遵纪守法，具

有求实创新、拼搏奉献的科学精神和良好的职业道德；学风朴

实严谨，有强烈的事业心、较高的学术造诣，学术技术水平应

在本领域学科处于省内领先、国内一流的位置；有较强的创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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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，在学科建设和发展中能起带头、促进作

用；研究成果具有显著经济和社会效益；一般应具有高级职称，

年龄在 50 岁以下(1969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)，并须具备下列

条件之一：

1．国家科技体制改革五类科技计划（专项、基金）项目

（课题）负责人或主要技术骨干；

2．省重点工程项目、重大科研项目（课题）主要负责人；

3．国家自然科学奖、技术发明奖、科技进步奖以及其它

国家级奖项获得者；

4．省（部）级科学技术奖或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二等奖

以上获得者（主要完成人）；省部级优秀工程勘察设计奖二等

奖以上获得者（主要完成人）；

5．省部级以上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、青年拔尖人才；

6．省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全职引进人员；

7．省宣传文化系统“四个一批”人才；

8．省名师名家培养工程入选人员；

9．在其它行业、领域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者。

推荐人选中要适当提高非公有制组织和基层优秀人才的比例。

三、推荐数量及程序

请各学校、单位根据评选标准条件，择优推荐候选人。山

西大学和太原理工大学每校推荐名额不超过 4 人，山西农业大

学、山西医科大学、山西师范大学、山西财经大学、中北大学、

太原科技大学每校推荐名额不超过 3 人，其他高校、单位如有

符合条件的可推荐 1 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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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荐工作要严格推荐程序，增加工作透明度。推荐人选须

经过推荐学校、单位组织的专家评议，审定公示后排序上报。

除涉密人员外，均须经过公示。

四、报送材料及要求

推荐申报山西省学术技术带头人须填报《山西省学术技术

带头人候选人情况登记表》3 份（附光盘 word 格式，表格可

登 陆 省 人 社 厅 门 户 网 站 下 载 专 区 下 载 ， 网 址

www.sx.hrss.gov.cn）；推荐人选相关学历、职称等证书，成果、

奖项、论文、著作等有关申报材料复印件装订成册 1 套。

各学校、单位要把省学术技术带头人的选拔推荐工作作为

加强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，高度重视，认真组

织好推荐工作。要按照文件精神，进一步明确要求，进行严格

选拔、推荐，切实将符合条件的优秀人才选拔推荐上来。请于

2019 年 9 月 30 日前将申报推荐材料报送省教育厅人事处。

联系人：秦利；联系电话：0351-3040164。

附件：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关于开展 2019 年

山西省学术技术带头人选拔推荐工作的通知》（晋

人社厅函〔2019〕1128 号）

山西省教育厅

2019 年 9 月 16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http://www.sx.hrss.gov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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